
教育部法規會設置要點第三點、第七點、第八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本會置委員二十三人 

至三十一人，其中一 

人為召集人，由本部 

部長指派政務次長     

兼任之，二人為副召

集人，由部長指派另

二位次長兼任之；其

餘委員，由本部部長

指派本部有關高級

人員兼任之，必要時

並得就學者、專家聘

兼之；本部法制處處

長為當然委員。 

    前項之委員，任 

一性別委員不得少

於委員總數之三分

之一。 

三、本會置委員二十三人 

至三十一人，其中一 

人為召集人，由本部 

部長指派次長兼任 

之，二人為副召集 

人，由部長指派另二 

位次長兼任之；其餘 

委員，由本部部長指 

派本部有關高級人

員兼任之，必要時並

得就學者、專家聘兼 

之；本部法制處處長 

及參事為當然委員。 

        前項之委員，任 

一性別委員不得少

於委員總數之三分

之一。 

一、考量本會委員組成之

代表性與業務單位

委員及參事委員之

衡平性，且以參事及

督學均屬本部有關

高級人員，部長本即

得指派參事及督學

兼任本會委員， 

爰刪除第一項所定參 

事為當然委員規定，

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未修正。 

七、本會開會時，研議法 

規案件之單位或部

屬機關，其主管或副

主管應親自出席。 

前項會議，相關

單位或部屬機關應

指派適當層級人員

列席，本會並得邀

請專家、學者或有

關機關代表列席。 

 

七、本會開會時，研議法

規案件之單位或部

屬機關，其主管或副

主管應親自出席。 

前項會議，相關

單位或部屬機關應

派員列席，本會並

得邀請專家、學者

或有關機關代表列

席。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第二項，酌作文字修

正。 

八、本會之幕僚作業，由

本部法制處辦理。 

 

八、本會置執行秘書一

人，由本部法制處處

長兼任之，承召集

人、副召集人之命，

辦理理本會有關業

務。 

以本會之幕僚作業，由本 

部法制處辦理，無另置執 

行秘書之必要，爰現行第 

一項刪除。 

 



本會之幕僚作

業，由本部法制處辦

理。 

 

 


